
超高齡社會的

長期照顧政策觀點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日期:11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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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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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快速老化
2018年3月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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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生活調查-少子化衝擊
•2018年老年人口所佔比已達14%(高齡化社會)
•推估2025年老年人口所佔比已達可達20%
•僅須7年即邁入超高齡社會 (較前次推估提早1年)！

各國人口老化速度：
•美國：2014年14%→2034年20%(須20年)、英國：1976年14%→2027年20%(須51年)
•日本：1994年14%→2005年20%(須11年)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台灣人口現況



超高齡社會及家庭扶老負擔增加

 青年人負擔將自2018年1：5提高至2040年1：2
(即為平均每2青年人負擔扶養1個老人)。

 三代以上家庭減少，兩代家庭增加。
 期待與子女同住比率降低，僅與配偶同住比率
提高。

 65歲以上老人家庭組成獨居及雙老(僅與配偶
同居)占全人口比率已近達3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7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社會撫養負擔加重

台灣老人
居住型態改變

潛在入住機構
老人人口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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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長照十年2.0



健康

重病/末期
失智/失能

衰弱
亞健康

臨終

一、延長健康餘命

二、維持剩餘功能、減短臥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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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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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提升具長期照顧
需求者與照顧者
之生活品質。

社區基礎
普及照顧服務體系，
建立以社區為基礎
之照顧型社區。

連續照顧
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
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
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

長照2.0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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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符合下列狀況，都可向各縣市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

65歲以上
失能老人

55歲以上
失能原住民

50歲以上
失智症患者

失能身心障礙者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的
獨居老人或衰弱老人

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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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長期照顧的需要⋯

洽詢護理站
取得出院準備服務

撥打1966
長照服務專線

照管專員使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服務給付額度

A

住院中的民眾社區民眾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

B
B
提供長照服務

C
C CB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民眾

服務提供者

申請服務

派案
支
付

申
報
費
用

政策督導

經費挹注

A個管員

串聯社區資源

提供服務管理

功能角色：

 依長照需要者需求擬定照
顧服務計畫並連結服務。

 即時因應需求調整計畫、
定期每月服務品質追蹤。

 定期盤點服務區域內之長
照資源，強化服務連結效
能，串聯社區服務、落實
個案管理。

照專的任務：

1.受理民眾申請長照評估、
照顧計畫核定與服務諮詢。

2.派案A單位及監督接案時
效、審核所擬照顧計畫。

3.長照個案服務品質管控。

4.辦理長照個案討論會議。

中央與地方協力建立長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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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健康促進 居家失能家庭醫師方案 出院準備服務 居家醫療

巷弄長照站

巷弄長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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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巷弄長照站

長照機
構

共餐服務
健康促進
社會參與
預防及延緩失
能服務

喘息服務(C+)

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

原民文
化健康
站

C級巷弄站

服務項目

廣結社會團體、財團
法人、長照機構及醫
事單位等社區基層組
織投入辦理

簡
化
行
政

社區關懷服務據點

巷弄長照站

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

友
善
申
請

同一計畫申請

服務項目-C



資料時間：110年4月

110年目標值：由縣市政府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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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目標值 110年4月實際值

截至110年4月ABC布建達成率(與110年目標值比較)

A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B複合型服務中心 C巷弄長照站
達成率 達成率 達成率

112% 115% 99%

108年4,631特約單位

A

B

C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長照服務提供單位

巷弄長照站

108年2,595特約單位

108年588特約單位

107年511特約單位

107年3,166特約單位

107年2,294特約單位

109年688特約單位

109年月6,195特約單位

109年3,169特約單位

110年4月692特約單位

110年4月6,388特約單位

110年4月3,434特約單位

單位資格 服務內容

依法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特約、委託

或補助辦理A個案管

理服務之單位。

為失能者擬定照

顧服務計畫、連

結長照服務(到宅

式服務)。

建構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布建原則—培植A、廣布B、增設C

單位資格 服務內容

依法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特約、

許可、委託或

補助辦理長照

服務之單位。

專責提供長照服務，如：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餐飲服務、

輔具服務、喘息服務等

(特約服務項目)

單位

資格

服務內容

社區

基層

組織

社會參與、健康促進、共餐服務、

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具有量能

C可再增加提供喘息服務/臨時托

顧(社區定點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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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長照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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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成長率=(110年4月布建數-106年布建數)/ 106年布建數

居家

服務

日間

照顧

家庭

托顧

專業

服務

喘息

服務

106年 238 259 85 716 872

107年 420 355 104 1,255 1,673

108年 688 423 164 1,681 1,979

109年 1,046 547 239 1,734 2,133

110年1-4月 1,203 609 247 1,401 2,478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成長405% 成長135% 成長191%

成長142% 成長145%

長照服務資源布建情形



單位:人

新申請人數

 新申請長照服務人數：

110年1-4月新申請人數為47,658人，較109年

同期減少9.89%。

 使用長照服務人數：

110年1-4月服務人數為267,386人，較109年

同期成長 13.85%。

資料來源：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資料庫110年4月20日下載)

24

140,951

134,823

182,541 188,897

47,658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106年度新申請人數 107年度新申請人數
108年度新申請人數 109年度新申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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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106,864

180,660

284,208

357,457

26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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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服務人數 107年度服務人數 108年度服務人數

109年度服務人數 110年1-4月服務人數

服務使用人數

全國新申請及服務使用人數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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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註：1.自106年起，社區照服員加計任職於團體家屋、C級巷弄長站、綜合式
機構之照服員人數。

2.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管理系統產
出；C級巷弄長照站由地方政府統計。

3.照顧服務員不以登錄1處為限，爰各類機構人數可能重複列計。

註：上表為實際進用人力；自106年起，另補助縣市政府行政人員。

總計 353 981 2,157 2,915 3442 3,685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4

月

照管專員 314 562 856 915 1,042 1,134

照管督導 39 89 118 138 169 180

行政人員 0 90 117 196 209 210

A個管 0 240 1,105 1,666 2,022 2,161

照
管
中
心

A
單
位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2

月

居家照服員 9,523 10,478 13,677 20,588 36,926 38,497

社區照服員 747 1,419 2,371 5,083 6,924 6,859

機構照服員 14,924 16,520 19,033 27,541 33,020 33,449

總計 25,194 28,417 35,081 53,212 76,870 78,805

長照服務人力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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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新服務



一、布建情形

110年4月底，布建率為55.8%(454學區)，尚

有360處國中學區未設置日間照顧中心

賡續布建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資源-1

持續布建社區長照機構：一學區一日照中心

 本部積極結合教育部、財政部國產署、內政

部、行政院農委會及國防部等各部會盤整權

管公有閒置空間資源，督請地方政府評估活

化利用設置日照中心。

二、推動策略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整建長照衛福據點，挹

注建設經費，運用公有場地閒置空間設置日

照服務場所。

 擴大民間參與，鼓勵企業托老。

 規劃運用集合住宅(公寓大廈)公共空間。

 運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補助開辦所需費

用。

公私協力，充實設置日照服務資源

跨部會合作機制，提升政策執行效能

20

已布建日照

中心情形
108年

108年vs.

110年4

月

110年4月
待布建學

區數

家數 423 +186 609 --

學區數

(814)

364

(44.71%)
+90

454

(55.8%)

360

(44.2%)



● 資源現況：截至109年12月底止，全國已設立住宿式服務資源數

● 政府相關補助計畫(截至109年布建數)：6,135床

● 民間已設立長照法人數：106家、17,891床

1. 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
2. 獎助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試辦計畫
3.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4. 國軍醫院長照規劃專案

目 的：針對偏鄉無住宿機構資源之鄉鎮區，布建
長照住宿機構，提供平價優質且因地制宜之長照服
務。
預期目標：已核定6,135床。

備註：1. 各類機構（使用率） :老福利機構(86.6%)、護理之家87.0%)、退輔會榮民之家(79.9%)、長期照顧住
宿式機構(52.0%）、總計使用率（86.1%)。

2. 推估住宿需求人數132,480人：長照失能人口(扣除衰弱老人及失智未失能者)66萬2,401人，並以
20%推估長照住宿需求人數。

年度
推估住宿需
求人數(A) 機構數

供給床數
(B) 服務人數

可提供服務
空床數

供給-需求
(B)-(A)

109年 132,480 1,662 109,040 93,923 15,117 -23,440

賡續布建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資源
持續推動住宿式機構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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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9年底，核定預估供給數達133,066
床。



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稅賦減免及專案補助

計畫背景及補助方式: 
1. 為緩解使用機構者及其家屬照顧及經濟負荷，政府採取賦稅減免及專案補

助，配合財政部108年7月24日所得稅法第17條修正，增列長期照顧特別

扣除額，針對適用對象每人每年扣除12萬元。

2. 考量較低所得者無法受益或受益較少，本部規劃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

助方案，採申請制，每人每年最高6萬元，每年一次性發放。

執行成果: 

22

年度 縣市回報補助人數(A) 總案件數(B)
達預估目標值

(B/A)

108 49,958 39701 79.47%

109 51,564 40,013 77.60%



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
計畫內容
針對住宿式服務機構，訂定填報資系統資料、改善公共安全、達到適當日常活動空間及
照顧品質提升等4類指標，當年度全部達成者給予每床2萬或1萬之獎勵金，並按社會期待
逐年修正品質指標項目，提升既有住宿式機構整體服務品質，維護住民受健康照顧權
益。執行期程自109年至112年。

執行情形
109年度全數指標通過查核而獲獎勵之機構數共計1,068家、共計6萬1,349萬床，核撥獎
勵費用共計11.93億元。

110年度推動重點
1.針對109年未及加入之機構，鼓勵於110年申請加入。
2.獎勵對象擴大納入「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提供住宿式服務之長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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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類別 通過查核家數 占率

合計 1,068 100.0%

老人福利機構 565 52.9%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131 12.3%

一般護理之家 345 32.3%

精神護理之家 27 2.5%



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機構就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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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降低頻繁外出就醫可能造成之感
染風險，由照護機構與單一醫療機構簽約，專責進行住民健
康管理，達成本部所訂3項指標之醫療機構及照護機構給予每
月2萬或1萬元之獎勵金。

執行情形
109年度核定獎勵照護機構943家及醫療機構866家。

110年度推動重點
1.媒合照護機構與醫療機構簽訂單一合約。
2.與健保署合作研擬鼓勵醫療機構加入計畫之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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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目標:

推動由醫師及個案管理師定期家訪居
家失能個案，提供以失能個案為中心
的醫療照護及長期照顧整合性服務。

服務內容：

 醫師開立長期照護醫師意見書，提供
擬定長期照顧計畫及照顧個案注意事
項之參考。

 個案健康及慢性病管理與諮詢，宣導
及推動「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
及「預立醫療決定(AD)」，適時轉
介醫療及長照服務。

108年7月19日實施。

年度 特約單位數 醫師人數 護理人員 派案人數

108年 345 408 473 6,551

109年 829 1,312 1,849 109,511 

成長率 140% 222% 291% 1,572%

後續精進策略

 提升醫師意見書開立時效及服務品質。

 與健保「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整合，
由同一醫事機構收案，提供以個案為中
心之居家醫療及長照服務。

 建立長照與健保個案雙向轉介及查詢平
台，以利派案給同服務單位。

 推動成果: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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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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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1. 有鑑於出院個案有密集的復能服務需求，規劃以個案目標為導向，協助個案自立生活訓練，
提高社會參與及獨立性，以達健康在地老化。

2. 強化出院準備服務效能，凝聚專業服務團隊之專業合作。
 行政配合：

1. 出院第2-6個月之照顧及專業服務額度的30%可提前預支納入照顧計畫，預支額度於出院後
2~6個月平均扣除。

2. 提前納入照顧計畫之復能多元服務，僅限於出院3個月內使用
3. 由醫院進行長照需要評估，Ａ單位擬定照顧計畫，落實照專全派案。
4. 本計畫自公告日（109年7月22日）起至110年底

本年度目前計有264家醫院參與，自107年1月至110年2月:
出院前評估且出院後接受長照服務平均日數由91.16日縮短為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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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聘僱外籍看護工家庭銜接使用長照服務
策略作為

107 108 109 110

107.12.01 109.12.01108.09.24

年度 聘僱外看被照顧者累計人數(A) 長照服務使用人數(B) 涵蓋率(B/A)

107 270,705 28,050 10.36%

108 283,171 52,037 18.38%

109 277,350 67,235 24.24%

110年1-4月 228,712 40,903 17.88%



 計畫目標：建立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網絡，增加服務之可近性與涵蓋率，以減輕家
庭照顧者照顧負荷。

 計畫特色：

1. 鼓勵縣市因地制宜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之創新服務項目。

2. 廣布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提供個案(高負荷家庭照顧者)服務、諮詢、照顧技巧
指導、電話關懷、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等支持性服務。

 辦理情形：

1. 為使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得儘速獲致相關服務，本部於110年5月10日函頒「長照高負荷
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及「長照高負荷家庭照顧者轉介及服務流程」，請各直轄市及
各縣(市)政府轉知所屬並落實辦理。

2. 截至110年4月底，全國累積布建114處家照據點。

 未來推動展望：

1. 規劃透過辦理教育訓練、宣導或編制相關教材等方式，強化各體系網絡成員辨識長照
高負荷家庭照顧者之敏感度，及提升跨單位轉介連結資源之效率。

2. 委託輔導團辦理照顧實務指導員培訓，提供長照家庭(含外看家庭)生活照顧技巧指
導。

3. 加強據點社工人員方案設計及團體工作能力，修正據點社工定位。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創新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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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對象之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
編號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
照顧者曾有自殺企圖或自

殺意念

1. 照顧者過去曾有自殺企圖、具體之自殺計畫或已準備好自殺工具等行為。

2. 曾在言語間表達有自殺或結束自己與照顧對象生命的想法。

2 曾有家暴情事
照顧者自述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或受暴者，或有暴力意念，不論有無列入正式

通報紀錄。

3 沒有照顧替手 負擔每周20小時以上主要照顧工作，無其他家人、親友等可以協助。

4 需照顧兩人以上 同時須照顧兩位符合長期照顧或身心障礙條件以致生活無法自理的家人。

5 照顧者本身是病人
照顧者持有身心障礙證明、領有重大傷病卡(含癌症)、(曾)罹患骨骼系統疾病

致使照顧能力受限者，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精神功能異常或障礙者。

6 照顧失智症者 被照顧者已經醫師確診為失智症患者。

7 高齡照顧者 照顧者的年紀大於65歲者。

8 申請政府資源但不符資格
已申請政府資源，例如救助身分、長照服務等，但不符合資格故無法取得相關

資源。

9 照顧情境有改變
3個月內照顧者出現急性醫療需求或處於外籍看護工空窗期等突發性狀況，致

照顧負荷增加。

10 過去無照顧經驗者
過去無照顧經驗且受傳統文化等因素影響，致出現高照顧負荷情形卻不易開口

求助者，如男性照顧者。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轉介標準，須符合下列情形之其中一項：

一 符合指標1、2任一項及加上3~10中任一項

二 符合指標3~10中任3項

三 其他經專業人員評估有轉介之必要情形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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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5

圖例說明：

桃園市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截至110.04)

六都 非六都 花東區 離島

全國總計：114點

基隆市
3

宜蘭縣
5

南投縣
5

花蓮縣
3

台東縣
5

屏東縣
7

高雄市
7

台南市
7

嘉義市 5

嘉義縣 6

彰化縣 8

台中市
9

苗栗縣
6

新竹市
3

新竹縣 4

桃園市
7

台北市
4

雲林縣 6
金門縣

1

澎湖縣
7

連江縣
1

 布建原則：
依失能人口密集程度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評估轄內有意願投入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且具服務量能之公立機關(構)或

民間團體後，分區設置服務據點。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推動失智照護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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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社區
服務據點

494家

失智個案照護：認知促進、緩和失智、安全
看視
家庭照顧者支持：照顧者支持團體(輔導諮
商)、照顧者照顧課程

失智共同
照護中心

95家

協助疑似個案就醫確診及資源連結、失智社
區識能教育、輔導據點提供失智個案照護所
需之專業諮詢及協助、人才培訓等



失智照護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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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地方政府
長照管理中心

(長照需要等級評估)

失智/疑似失智個案

醫事機構

衛生所及高齡友善機構

社區

長照機構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相互轉介

失智且失能( 2-8級 ) 失智未失能(疑似失智)

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A)

複合型服
務中心(B)

C據點、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文化健

康站等

逾6個月未確診

個案轉出



33

伍、2021推動重點



面向 採行措施

 促進合作機制發展夥伴關係
 長照個案討論會與服務聯繫會議。
 照管中心與A個管進行基礎課程之案

例實作。
 試辦團隊共訪機制。

 落實權責分工，業函頒A單位注意事
項與派案原則，預計近期訂定照管專
員及A個管員工作手冊。

 督請地方訂定派案A單位原則，並請
A單位落實，派案服務近便性及個案
服務選擇權。

 督請地方及A單位應將派案資訊落實
公開透明

明確權
責分工
與派案

發展合
作夥伴
關係

面向 採行措施

 明定品質監督及輔導機制，提升服務
品質

 修正照管中心共通性服務機制與品
質管控基準。

 訂定A個管人員照顧計畫(紀錄)擬定
面向與監測品質機制。

 督導地方落實辦理A單位評鑑指標參
考範本。

 強化A單位系統功能
 強化自動檢核與定期產製報表功能
 建置AA01及AA02服務記錄標準化
 利用系統流程管理，以利合作規劃

照顧計畫

 落實A單位人力進用及案量管理

落實
品質
監督

2021推動重點-1

提升照管中心與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專業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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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理與
退場機制

機構品質
提升

• 依法辦理評鑑督考

依法每4年接受評鑑一次；不合格
者，應令其限期改善。

• 不定期及無預警查核

依法地方政府應每年至少辦理一
次不預先通知檢查。

• 特約制度與管理

應基於履約管理，依特約單位情
節予以處置。

• 專業輔導

委託專業團體辦理居家式及社

區式相關品質提升輔導計畫。

• 專業服務品質管理提升

訂定「專業服務品質管理作業

參考原則」，以供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所轄專業服務單位品質

管理。

• 住宿式機構品質精進：

透過使用者補助、既有機構品

質精進、未來機構資源建置，

於110年持續推展。

• 納入考評指標

地方衛生考評指標納入居家服

務、家庭托顧、專業服務等品

質管理機制。(110年因疫情暫

停)

資訊系統
品質精進

• 持續發展長照三大系統(照管、支
審、機構管理)：

配合資料倉儲建置，完善長照
大數據資料庫，供政府部門資
料運用。

• 善用資訊系統主動查察

督請單位確實填報，善用申報
資料主動追查異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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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推動重點-2

長照機構管理及品質提升精進



2021推動重點-3

強化人員訓練，落實訓用合一

 修訂照管專員/督導資格訓練課程
 進行訓練課程修訂，以符合現行政策推展

及長照服務提供模式。

 明訂授課講師資格。

 長照人員繼續教育訓練
 規劃針對認可單位辦理積分審查之機制等進

行查核。

 於109年度「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
資訊系統維運及功能擴充案」建置「長照人
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並透過與各相
關系統資料交換，讓長照人員即時了解繼續
教育積分累計情形。

 錄製線上數位學習課程，結合現已完成之長
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提供長照人員具
便利性及可近性之訓練課程。

 照顧服務員訓練稽查
 將修訂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納入地方

政府於訓練期間應辦理抽查訪視。

 請地方政府對於自費班(勞動部補助班已訂有
訪視規定)照顧服務員訓練應擬訂訪視抽查機
制，後續本部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計畫將採
針對地方政府訪視抽查紀錄或成效進行考
核。

 強化照管專員與督導專業效能：
 精進留任策略

 落實職掌分工

 提升專業知能

 維護長照個案服務權益：為掌握長照個案所
需服務是否符合及妥適連結，俾及時介入協
助個案，加強推動服務個案之抽查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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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推動重點-4

針對不同族群，運用多元媒介宣導長照服務

溝通宣導策略

 搭配多元媒體通路廣為

宣傳，鼓勵有需求民眾

使用長照。

 製作失智宣傳素材，提

升民眾辨識失智症之知

能，以增加失智服務之

使用。

 持續建立服務人員形象，

讓民眾信賴專業人員幫

忙照顧。

 建立1966專線形象，

設計符合形象之相關識

別 標 誌 等 ， 以 提 升

1966識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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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推動重點-5

修正長期照顧服務法

 為擴增長照服務量能、促進長照相關資源發展，以滿足失能者之

多元長照需求，乃推動長照給付支付制度與長照服務提供者特約

機制，另基於長照資源合理利用原則，並考量長照服務給付之公

平性及效率性，本部擬具「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草案」，立法院

並於110年6月9日公布。

 本次修法共計17條，主要重點包含：

1. 長照特約及給支付制度法制化。

2. 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

3. 設有長照相關科系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設立住宿式長照

機構。

4. 明定未立案長照機構違法樣態及罰則。

 修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制定或修正法規計5條條文，最遲公布後6

個月內完成發布。



陸、未來展望

• 需求面：下世代對老年／長照的想像

–社經能力

–生活／照顧處所、模式

• 供給面：人口／產業對長照的影響

–勞動力

–照顧科技

–整合：預防保健/健保/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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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因應超高齡社會之來臨，超前部署建立以社區
為基礎之長照體系，同步發展多元長照資源，
提供平價且具品質之長照服務。

積極翻轉長照服務之觀念，以維持個案自主生
活為主軸，達到在地老化之目標。

透過公私協力合作，作為失能者及其家庭照顧
者強而有力之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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